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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办理的业务名称 申请材料 示例样本 注意事项

用人单位
在线注册时需

提供的材料

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

（来华工作 90 日
以上，不含 90 日）

1.信息注册表

2.合法登记证明

需加盖本单位公章，授权使用单位外事、人事或依法刻制的冠以法定名
称的劳动合同业务专用章的，需提交公章授权书备案。

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非民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或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登记证书等，已有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提供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书。

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的，需提交行业主管部门批准
文书。目前，需要有前置审批许可的行业有：新闻、出版、教育、医疗
保健、药品、视听节目、文化、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提供与岗位相关的工作经历证明，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以下
2 种 A 类人才可采用承诺制：
1. 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2. 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详见附件 7《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

国外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需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系统已有可不提供，
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以下 4 种 A 类人才可采用承诺制：
1. 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2. 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3. 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4. 创新创业人才。
详见附件 7《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

签发时间应在 6 个月内，需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
文翻译件，A 类人才可采用承诺制。

签发时间应在 6 个月内，由我国境内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体检证明或经
中国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境外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证明。非中文材
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A 类人员入境前可采用承诺制，B 类或 C 类人员
入境前提交经我国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境外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证
明，体检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附件 6 模板中的项目。

家属的护照、关系证明材料，满 18 周岁的需提供体检证明，非中文材料
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系统填报后下载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系统填报后下载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提供与岗位相关的工作经历证明，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系统
已有可不提供，以下 2 种 A 类人才可采用承诺制：
1. 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2. 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详见附件 7《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

国外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需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
文翻译件，以下 4 种 A 类人才可采用承诺制：
1. 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2. 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3. 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4. 创新创业人才。
详见附件 7《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

签发时间应在 6 个月内，需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
文翻译件，A 类人才可采用承诺制。

签发时间应在 6 个月内，由我国境内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体检证明，非
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1. 中国公民或具有永居权的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持有效签证或在有效
期内的居留许可的；
2. 已获 90 日以下工作许可，在停留有效期内被用人单位聘用的；
3. 变换用人单位、岗位不变、工作类居留许可还在有效期内、原工作许
可证自注销之日起 30 日内；
4. 符合自由贸易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相关优惠政策的；
5. 用人单位符合享有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相关优惠政策的；
6. 企业集团内部人员流动的；
7. 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8. 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

家属的护照、关系证明材料，满 18 周岁的需体检证明，非中文材料需
提供中文翻译件。

系统填报后下载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系统填报后下载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系统填报后下载签名及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须双方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系统填报后下载双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1.≥60 周岁的 B 类人员需提供体检证明、医疗和意外伤害商业保险；
2. 以平均工资收入和计点积分分类的人员需提供近 3 个月个人所得税完
税证明。

非中文材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3. 负责人和经办人
的身份证明

1. 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申请表

系统填报后下载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身份证正反面的扫描件。

2. 申请人护照或
国际旅行证件

4. 最高学位（学历）
证书或相关批准文
书、职业资格证明

5. 无犯罪记录
证明

3. 工作资历证明

最高学位
承诺书

（见附件 1）

无犯罪记录
承诺书

（见附件 2）

邀请外国人
来华保证书

（见附件 4）

最高学位承
诺书

（见附件 1）

无犯罪记录
承诺书

（见附件 2）

6. 体检证明

7. 聘用合同或任
职证明（包括跨
国公司派遣函）

8. 申请人所持签证
（Z 字或 R 字）

或有效的居留许可

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

（来华工作 90 日
以下，含 90 日）

境内申请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

（来华工作 90 日
以上，不含 90 日）

延期

变更

注销

补办

9. 随行家属证明材
料

体格健康
承诺书

（见附件 3）

1. 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申请表

2. 申请人护照或国
际旅行证件

3. 工作合同、项目
合同、合作协议或
邀请单位邀请说明

4. 邀请外国人来华
保证书

1. 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申请表

2. 申请人护照或国
际旅行证件

5. 无犯罪记录证明

6. 体检证明

8. 其他

9. 其他（B 类人员）

10. 随行家属证明
材料

1. 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延期申请表

2. 聘用合同或任职
证明（包括跨国公

司派遣函）

3. 签证或有效的工
作类居留许可

5. 其他

4.《外国人工作许
可证》原件

1. 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变更申请表

2. 申请变更事项的
证明文件

1. 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注销申请表

1. 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补办申请表

2. 工作许可证遗失
或损毁情况说明

2. 聘用关系解除、合
同终止或与注销原因

相关的证明材料

解除劳动合
同证明书
( 中英文 )

（见附件 5）

3. 工作资历证明

4. 最高学位（学历）
证书或相关批准文
书、职业资格证明

7. 聘用合同或任职
证明（包括跨国公

司派遣函）

4.行业许可证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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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业务办理所需材料清单



Academic Degree Commitment

最高学位承诺书

I, (Name) (Nationality: XXX, Passport Number: 
XXX) solemnly promise that I have obtained the 
title of XXX (title of degree), as my highest aca-
demic degree, after I  successfully finished the 
doctoral programme of (Name of the subject) in 
( N a m e  o f  t h e  u n i v e r s i t y )  f r o m  m m / y y y y  t o  
mm/yyyy. 

本人（姓名）（国籍 ：XXX，护照号 ：XXX）郑重承诺：
本人曾于 XX 年 XX 月至 XX 年 XX 月就读于 XX（国家）
XX（大学）XX 专业。在圆满修毕该专业的课程后，本人
已获得 XX 学位。

Hereby the commitment.
特此承诺。

Signature 签名 :                     
                                             Date 日期 :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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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riminal Record Commitment

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I ,  ( N a m e )  ( N a t i o n a l i t y :  X X X ,  P a s s p o r t  
Number: XXX), solemnly promise that I have no 
criminal  record both in my home countr y and 
abroad. When I arrive in China and start to work, 
I will strictly abide by the Chinese laws and reg-
ulations, and consciously obey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employing institution.

本人（姓名）（国籍 ：XXX，护照号 ：XXX）郑重承诺，
在本国及境外无犯罪记录，来华工作后，将严格遵守中
国的法律法规，自觉服从聘请单位各项管理制度。

Hereby the commitment.
特此承诺。

Signature 签名 :                     
                                             Date 日期 :                     

附件2

12



13

Health Commitment

体格健康承诺书

I ,  ( N a m e )  ( N a t i o n a l i t y :  X X X ,  P a s s p o r t  
N u m b e r :  X X X )  s o l e m n l y  p ro m i s e  t h at  I  a m  i n  
good health and have no disease that will affect 
my future career.

本人（姓名）（国籍 ：XXX，护照号 ：XXX），郑重承诺，
本人体格健康，身体状况良好，无患任何影响工作的疾
病。

Hereby the commitment.
特此承诺。

Signature 签名 :                     
                                             Date 日期 :                     

附件3



邀请外国人来华保证书
我单位因                     需要，拟邀请                         ( 护照姓名 ) 等

       人拟于        年      月      日 ( 入境时间 ) 来汕，停留      天，需申请
       个月有效的        次入境签证，并郑重保证如下 :

一、我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
二、我单位将敦促和监督上述被请人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从事与来

华身份不符的活动。如被邀请人在华有违法犯罪行为，我单位将配合有
关部门依法查处，并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

三、上述被邀请人在入境后 3 个工作日内办理住宿登记，或在入境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居留手续；

四、上述被邀请人未经我单位和市外事侨务局书面同意，不擅自申请
更改签证类别或延长签证期限；

五、上述被邀请人于签证期满时按期离境，并在离汕后 3 个工作日内
由我单位向当地外事、公安机关报告去向 ( 离汕日期、前往地区、接待单
位或个人、出境日期及口岸 )；

六、上述被邀请人在华所需生活费用和回国费用均已落实。如因我单
位的原因造成上述被邀请人在华滞留或生活无着，我单位将负责其在华
相关费用和遣返回国的费用。

特此保证。

附件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联系人：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邀请保证单位法人代表签名：                     
          邀请保证单位 ( 盖章 )：
                            
                                                   年          月          日

拟邀请外国人名单如下 :

姓名（英文） 性别 国籍 职业 护照号码及有效期限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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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Certificate

用人单位名称 (Employer)：                                          
地                址 (Address)：                                           
联  系  电  话 (Contact No.)：                                         

劳动者姓名 (Employee)：                                             
身份证号码 (ID No.)：                                               
工作岗位 (Position)：                                               
入职日期 (Date of Enrollment)：
         年 (YYYY)    月 (MM)    日 (DD)
解除日期 (Date of Termination)：
         年 (YYYY)    月 (MM)    日 (DD)
在本单位工作时间 (Term of Employment)：
        年 (YYYY)    月 (MM)
依据的法律条文：《劳动合同法》第    条第    款第    项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bor Contract Law Article       ，       para-
graph (    ) 解除原因（打√）
Reasons (Please tick appropriate box below.)

□劳动者单方解除 Employee terminates the contract unilaterally       
□用 人 单 位 按 劳 动 合 同 法 39 条 解 除 Employer terminates the 

contract according to Article 39 of Labor Contract Law
□劳动者试用期内解除 Employee terminates the contract during 

probation
□用 人 单 位 按 劳 动 合 同 法 40 条 解 除 Employer terminates the 

contract according to Article 40 of Labor Contract Law
□劳 动 者 按 劳 动 合 同 法 38 条 解 除 Employee terminates the 

contract according to Article 38 of Labor Contract Law
□用 人 单 位 经 济 性 裁 员 Employer reduces the staff due to 

economical reasons
协商一致解除 Both parties terminate the contract upon the 

consensus through consulation：
□单位原因 Employer's Reasons  □个人原因 Employee's Reasons

                                    单位名称 Employer（盖章 Official Seal）
                            年 (YYYY)      月 (MM)      日 (DD)

签收人 Signature of Employee：                
签收日期（Date）：          年 (YYYY)     月 (MM)     日 (DD) 

附件5



姓 名 
Name 

身高/Height （厘米/cm）

发育情况  Development 营养情况 Nourishment 颈部  Neck

眼 Eyes视力      
Vision   

左L         
右R

辨色力/ Color sense

耳 /Ears

心/ Heart

皮肤/ Skin

鼻 /Nose

肺 / Lungs 

淋巴结/ Lymph nodes

扁桃体 /Tonsils

腹部/ Abdomen

体重/Weight(公斤/kg) 血压/Blood pressure(毫米汞柱/mmHg)

现在通讯地址 
Present mailing address

国籍
Nationality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过去是否患有下列疾病:(每项后面请回答“否”或“是”）
Have you ever had any of the following diseases?(Each item must be answered"Yes"or"No")

是否患有下列危及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病症:(每项后面请回答:“否”或“是”)
Do you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diseases or disorders endangering the public order and secure?
(Each item must be answered“Yes”or“No”)

血型 
Blood Type

性别    口男Male
sex     口女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yyyy-mm-dd) 照片 

Photo
(需加盖医院公章

 Put hospital seal 
across the photo)

斑疹伤寒 Typhus fever     □No 口Yes
小儿麻痹症 Poliomyelitis □No 口Yes
白 喉 Diphtheria               □No 口Yes
猩红热 Scarlet fever          □No 口Yes
回归热 Relapsing fever    □No 口Yes
伤寒和副伤寒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fever                        □No口Yes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Epidemic cerebrospinal meningitis         □No口Yes  

细菌性痢疾 Bacterial dysentery         □No□Yes  
布氏杆菌病 Brucellosis                         □No口Yes
病毒性肝炎 Viral hepatitis                    □No口Yes
产褥期链球菌 Puerperal streptococcus □No口Yes
感染 Infection                                       □No口Yes

毒物瘾 Toxicomania …………………………………………………………………..□No口Yes
精神错乱 Mental confusion ………………………………………………………….□No口Yes
精神病 Psychosis：狂躁型 Manic psychosis ……………………………………...□No口Yes
                             妄想型 Paranoid psvchosis ……………………………………□No口Yes
                             幻觉型 Hallucinatory psychosis …………………………….□No口Yes

矫 正 视 力
Corrected
 vision

左L         
右R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
PHYSICAL EXAMINATIONRECORD FORFOREIGNER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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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患有下列危及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病症:(每项后面请回答:“否”或“是”)
Do you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diseases or disorders endangering the public order and secure?
(Each item must be answered“Yes”or“No”)
毒物瘾 Toxicomania …………………………………………………………………..□No口Yes
精神错乱 Mental confusion ………………………………………………………….□No口Yes
精神病 Psychosis：狂躁型 Manic psychosis ……………………………………...□No口Yes
                             妄想型 Paranoid psvchosis ……………………………………□No口Yes
                             幻觉型 Hallucinatory psychosis …………………………….□No口Yes

姓 名 
Name 

胸部X线检查
Chest X-ray exam

化验室检查(包括
艾滋病、梅毒血清学
诊断Laboratory 
Exam(HIV, Syphilis 
Serodiagnosis) 

附上对以下项目的化验室报告:Please attach the results and data sheets 
for the following items:AIDS,Syphilis.ALT,AST,T-BIL,and HBsAG.

未发现患有下列检疫传染病和危害公共健康的疾病:
None of the following diseases or disorders found during the present examination

心电图
ECG

国籍
Nationality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yyyy-mm-dd)  

脊柱/Spine

其他异常
Other abnormal findings

四肢/Extremities  神经系统/Nervous system

霍   乱  Cholera
黄热病  Yellow fever 
鼠   疫  Plague
麻   风  Leprosy

意 见   
Suggestion 

医师签字  
Signature of physician 

检查单位盖章 
Official Stamp 

日期 
Date

性             病  Venereal disease 
开放性肺结核  Opening lung tuberculosis
艾     滋     病  AIDS 
精     神     病  Psychosis



附件7

建立科学、实用的外国人才评估体系，注重能力、实绩和贡献，突出
市场评价、国际同行评价等市场需求导向（见外国高端人才公认职业成就
认定标准说明，以下简称成就标准说明），综合运用计点积分制（见积分
要素计分赋值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指导目录、劳动力市场测试和配额
管理等，将来华工作外国人分为 A、B、C 三类，按标准实行分类管理。

一、外国高端人才（A 类）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

特殊人才等“高精尖缺”外国高端人才，符合国家引进外国人才重点和目
录及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A 类，实行“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服务。

（一）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或备

案同意的副省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人才引进计划（见成就标准说明 
1）的入选者。

（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1.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
2. 以下奖项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法

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英国皇家金质奖章；科普利奖章；图灵奖；菲
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日本国际奖；
京都奖；邵逸夫奖；著名建筑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2）；著名工业设计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3）。

3. 各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4. 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见成就标准

说明 4）和科教类国际组织委员、会员、理事的。
5. 各国国立研究所或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人、高级研究员。
6. 各国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或主要成员。
7. 担任过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JCR 一、二区）正、副总编和高级会员。
8.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同等贡献作者）在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

（所在专业领域《期刊引用报告》JCR 一、二区）发表论文 3 篇。
9. 曾任国（境）外高水平大学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或聘为教授、副教授的。

10. 曾任世界 500 强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5）总部高层管理职位和
技术研发主要成员、二级公司或地区总部副总经理以上管理职位、技术研
发负责人。

11. 曾在国际著名金融机构（见成就标准说明 6）、国际著名会计师事
务所（见成就标准说明 7）高层管理职位任职。

12. 世界著名音乐、美术、艺术学院校长、副校长及教授及副教授（见
成就标准说明 8）。

13. 担任世界著名乐团（见成就标准说明 9）首席指挥和声部演奏员。
14. 曾在世界著名歌剧院（见成就标准说明 10）或音乐厅（见成就标

准说明 11）以个人专场出演的艺术家。
15. 曾获著名文学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2）、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3）、著名音乐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4）、著名广告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5）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及国际著名艺术比赛（见成就标准
说明 16）一类比赛大奖、一等奖或二类比赛大奖个人奖项及曾担任过以上
奖项和比赛的评委。

16. 奥运会或近两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及其他重要国
际赛事（见成就标准说明 17）进入前八名和亚运会或近两届列入亚运会项
目的亚洲杯、亚锦赛前三名的知名运动员、负责培养的主教练或教练组核
心成员。

17. 曾在外国政府机构担任部长级以上领导职务、在著名国际组织或
非政府组织（见成就标准说明 18）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

18. 世界及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者或从事其竞赛项目培训的专业人才；
持有国际通用最高等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我国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的高技能人才。

（三）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1. 中央所属企业及二级子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或地区总部、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大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2. 在国家认定的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实验
室（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门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经信部门认定）及地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科技部门认定）工作的
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3. 国内外中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
职务的人员或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条目和《中西部
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条目的小型外商投资企业聘请的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4. 受聘担任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层以上管理职务或副教授、副研究
员及职业院校聘任的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的人员。

5. 国内三甲综合医院或副省级以上城市专科医院或外资医院聘任担任
高级管理职务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6. 国内一流乐团等艺术团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0）聘用的首席指挥、
艺术总监及首席演奏员。

7. 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1）聘任的总编、副总编、
首席播音员、资深主持人、策划主管、版面设计主管等具有高级管理或技
术职务的人员。

8. 国家级、省级运动队或俱乐部聘请的主力运动员、主教练或教练组
核心成员。

9. 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6 倍的外籍人
才。

（四）创新创业人才 
1.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企业实际投资累计不低于 50 万美元、个人股份不
低于 30% 的企业创始人。

2.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年销售额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企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3. 列入省级有关部门制定的创新企业清单或科创职业清单的单位聘请
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五）优秀青年人才 
40 岁以下在国（境）外高水平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

青年人才。
（六）计点积分在 85 分以上的 

二、外国专业人才（B 类）
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需求，属于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发

展急需的外国专业人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B 类。
（一）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外国专业人

才。符合以下条款规定之一的： 
1. 在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特殊领域

从事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2. 执行中外政府间协议、国际组织间协议、中外经贸和工程技术合同

的人员，对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和科教类国际组织派遣的人员按照政府间交
流合作协议条款相应放宽年龄要求。

3.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聘雇人员和境外专家组织驻华机构代表。
4. 跨国公司派遣的中层以上雇员、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首席

代表和代表。
5. 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聘用的外国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二）持有国际通用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急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 
（三）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

母语教学，并取得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且具有 2 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
历。其中，取得教育类、语言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取得所在
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
要求。

（四）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4 倍的外
籍人才。 

（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专门人员和实施项目的人员。 
（六）计点积分在 60 分以上的专业人才。 

三、其他外国人员（C 类）
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外国人员，确定

为 C 类，主要包括：
（一）符合现行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管理规定的外国人员； 
（二）从事临时性、短期性（不超过 90 日）工作的外国人员； 
（三）实施配额制管理的人员，包括根据政府间协议来华实习的外国

青年、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和境外高校外籍毕业生、远洋捕捞等特
殊领域工作的外国人等。

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 ( 试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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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实用的外国人才评估体系，注重能力、实绩和贡献，突出
市场评价、国际同行评价等市场需求导向（见外国高端人才公认职业成就
认定标准说明，以下简称成就标准说明），综合运用计点积分制（见积分
要素计分赋值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指导目录、劳动力市场测试和配额
管理等，将来华工作外国人分为 A、B、C 三类，按标准实行分类管理。

一、外国高端人才（A 类）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

特殊人才等“高精尖缺”外国高端人才，符合国家引进外国人才重点和目
录及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A 类，实行“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服务。

（一）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或备

案同意的副省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人才引进计划（见成就标准说明 
1）的入选者。

（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1.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
2. 以下奖项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法

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英国皇家金质奖章；科普利奖章；图灵奖；菲
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日本国际奖；
京都奖；邵逸夫奖；著名建筑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2）；著名工业设计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3）。

3. 各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4. 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见成就标准

说明 4）和科教类国际组织委员、会员、理事的。
5. 各国国立研究所或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人、高级研究员。
6. 各国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或主要成员。
7. 担任过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JCR 一、二区）正、副总编和高级会员。
8.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同等贡献作者）在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

（所在专业领域《期刊引用报告》JCR 一、二区）发表论文 3 篇。
9. 曾任国（境）外高水平大学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或聘为教授、副教授的。

10. 曾任世界 500 强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5）总部高层管理职位和
技术研发主要成员、二级公司或地区总部副总经理以上管理职位、技术研
发负责人。

11. 曾在国际著名金融机构（见成就标准说明 6）、国际著名会计师事
务所（见成就标准说明 7）高层管理职位任职。

12. 世界著名音乐、美术、艺术学院校长、副校长及教授及副教授（见
成就标准说明 8）。

13. 担任世界著名乐团（见成就标准说明 9）首席指挥和声部演奏员。
14. 曾在世界著名歌剧院（见成就标准说明 10）或音乐厅（见成就标

准说明 11）以个人专场出演的艺术家。
15. 曾获著名文学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2）、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3）、著名音乐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4）、著名广告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5）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及国际著名艺术比赛（见成就标准
说明 16）一类比赛大奖、一等奖或二类比赛大奖个人奖项及曾担任过以上
奖项和比赛的评委。

16. 奥运会或近两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及其他重要国
际赛事（见成就标准说明 17）进入前八名和亚运会或近两届列入亚运会项
目的亚洲杯、亚锦赛前三名的知名运动员、负责培养的主教练或教练组核
心成员。

17. 曾在外国政府机构担任部长级以上领导职务、在著名国际组织或
非政府组织（见成就标准说明 18）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

18. 世界及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者或从事其竞赛项目培训的专业人才；
持有国际通用最高等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我国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的高技能人才。

（三）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1. 中央所属企业及二级子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或地区总部、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大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2. 在国家认定的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实验
室（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门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经信部门认定）及地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科技部门认定）工作的
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3. 国内外中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
职务的人员或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条目和《中西部
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条目的小型外商投资企业聘请的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4. 受聘担任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层以上管理职务或副教授、副研究
员及职业院校聘任的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的人员。

5. 国内三甲综合医院或副省级以上城市专科医院或外资医院聘任担任
高级管理职务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6. 国内一流乐团等艺术团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0）聘用的首席指挥、
艺术总监及首席演奏员。

7. 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1）聘任的总编、副总编、
首席播音员、资深主持人、策划主管、版面设计主管等具有高级管理或技
术职务的人员。

8. 国家级、省级运动队或俱乐部聘请的主力运动员、主教练或教练组
核心成员。

9. 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6 倍的外籍人
才。

（四）创新创业人才 
1.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企业实际投资累计不低于 50 万美元、个人股份不
低于 30% 的企业创始人。

2.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年销售额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企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3. 列入省级有关部门制定的创新企业清单或科创职业清单的单位聘请
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五）优秀青年人才 
40 岁以下在国（境）外高水平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

青年人才。
（六）计点积分在 85 分以上的 

二、外国专业人才（B 类）
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需求，属于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发

展急需的外国专业人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B 类。
（一）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外国专业人

才。符合以下条款规定之一的： 
1. 在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特殊领域

从事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2. 执行中外政府间协议、国际组织间协议、中外经贸和工程技术合同

的人员，对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和科教类国际组织派遣的人员按照政府间交
流合作协议条款相应放宽年龄要求。

3.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聘雇人员和境外专家组织驻华机构代表。
4. 跨国公司派遣的中层以上雇员、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首席

代表和代表。
5. 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聘用的外国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二）持有国际通用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急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 
（三）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

母语教学，并取得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且具有 2 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
历。其中，取得教育类、语言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取得所在
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
要求。

（四）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4 倍的外
籍人才。 

（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专门人员和实施项目的人员。 
（六）计点积分在 60 分以上的专业人才。 

三、其他外国人员（C 类）
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外国人员，确定

为 C 类，主要包括：
（一）符合现行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管理规定的外国人员； 
（二）从事临时性、短期性（不超过 90 日）工作的外国人员； 
（三）实施配额制管理的人员，包括根据政府间协议来华实习的外国

青年、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和境外高校外籍毕业生、远洋捕捞等特
殊领域工作的外国人等。



建立科学、实用的外国人才评估体系，注重能力、实绩和贡献，突出
市场评价、国际同行评价等市场需求导向（见外国高端人才公认职业成就
认定标准说明，以下简称成就标准说明），综合运用计点积分制（见积分
要素计分赋值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指导目录、劳动力市场测试和配额
管理等，将来华工作外国人分为 A、B、C 三类，按标准实行分类管理。

一、外国高端人才（A 类）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

特殊人才等“高精尖缺”外国高端人才，符合国家引进外国人才重点和目
录及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A 类，实行“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服务。

（一）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或备

案同意的副省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人才引进计划（见成就标准说明 
1）的入选者。

（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1.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
2. 以下奖项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法

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英国皇家金质奖章；科普利奖章；图灵奖；菲
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日本国际奖；
京都奖；邵逸夫奖；著名建筑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2）；著名工业设计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3）。

3. 各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4. 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见成就标准

说明 4）和科教类国际组织委员、会员、理事的。
5. 各国国立研究所或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人、高级研究员。
6. 各国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或主要成员。
7. 担任过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JCR 一、二区）正、副总编和高级会员。
8.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同等贡献作者）在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

（所在专业领域《期刊引用报告》JCR 一、二区）发表论文 3 篇。
9. 曾任国（境）外高水平大学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或聘为教授、副教授的。

10. 曾任世界 500 强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5）总部高层管理职位和
技术研发主要成员、二级公司或地区总部副总经理以上管理职位、技术研
发负责人。

11. 曾在国际著名金融机构（见成就标准说明 6）、国际著名会计师事
务所（见成就标准说明 7）高层管理职位任职。

12. 世界著名音乐、美术、艺术学院校长、副校长及教授及副教授（见
成就标准说明 8）。

13. 担任世界著名乐团（见成就标准说明 9）首席指挥和声部演奏员。
14. 曾在世界著名歌剧院（见成就标准说明 10）或音乐厅（见成就标

准说明 11）以个人专场出演的艺术家。
15. 曾获著名文学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2）、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3）、著名音乐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4）、著名广告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5）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及国际著名艺术比赛（见成就标准
说明 16）一类比赛大奖、一等奖或二类比赛大奖个人奖项及曾担任过以上
奖项和比赛的评委。

16. 奥运会或近两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及其他重要国
际赛事（见成就标准说明 17）进入前八名和亚运会或近两届列入亚运会项
目的亚洲杯、亚锦赛前三名的知名运动员、负责培养的主教练或教练组核
心成员。

17. 曾在外国政府机构担任部长级以上领导职务、在著名国际组织或
非政府组织（见成就标准说明 18）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

18. 世界及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者或从事其竞赛项目培训的专业人才；
持有国际通用最高等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我国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的高技能人才。

（三）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1. 中央所属企业及二级子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或地区总部、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大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2. 在国家认定的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实验
室（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门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经信部门认定）及地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科技部门认定）工作的
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3. 国内外中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
职务的人员或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条目和《中西部
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条目的小型外商投资企业聘请的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4. 受聘担任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层以上管理职务或副教授、副研究
员及职业院校聘任的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的人员。

5. 国内三甲综合医院或副省级以上城市专科医院或外资医院聘任担任
高级管理职务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6. 国内一流乐团等艺术团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0）聘用的首席指挥、
艺术总监及首席演奏员。

7. 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1）聘任的总编、副总编、
首席播音员、资深主持人、策划主管、版面设计主管等具有高级管理或技
术职务的人员。

8. 国家级、省级运动队或俱乐部聘请的主力运动员、主教练或教练组
核心成员。

9. 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6 倍的外籍人
才。

（四）创新创业人才 
1.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企业实际投资累计不低于 50 万美元、个人股份不
低于 30% 的企业创始人。

2.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年销售额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企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3. 列入省级有关部门制定的创新企业清单或科创职业清单的单位聘请
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五）优秀青年人才 
40 岁以下在国（境）外高水平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

青年人才。
（六）计点积分在 85 分以上的 

二、外国专业人才（B 类）
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需求，属于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发

展急需的外国专业人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B 类。
（一）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外国专业人

才。符合以下条款规定之一的： 
1. 在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特殊领域

从事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2. 执行中外政府间协议、国际组织间协议、中外经贸和工程技术合同

的人员，对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和科教类国际组织派遣的人员按照政府间交
流合作协议条款相应放宽年龄要求。

3.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聘雇人员和境外专家组织驻华机构代表。
4. 跨国公司派遣的中层以上雇员、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首席

代表和代表。
5. 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聘用的外国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二）持有国际通用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急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 
（三）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

母语教学，并取得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且具有 2 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
历。其中，取得教育类、语言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取得所在
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
要求。

（四）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4 倍的外
籍人才。 

（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专门人员和实施项目的人员。 
（六）计点积分在 60 分以上的专业人才。 

三、其他外国人员（C 类）
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外国人员，确定

为 C 类，主要包括：
（一）符合现行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管理规定的外国人员； 
（二）从事临时性、短期性（不超过 90 日）工作的外国人员； 
（三）实施配额制管理的人员，包括根据政府间协议来华实习的外国

青年、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和境外高校外籍毕业生、远洋捕捞等特
殊领域工作的外国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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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学、实用的外国人才评估体系，注重能力、实绩和贡献，突出
市场评价、国际同行评价等市场需求导向（见外国高端人才公认职业成就
认定标准说明，以下简称成就标准说明），综合运用计点积分制（见积分
要素计分赋值表）、外国人在中国工作指导目录、劳动力市场测试和配额
管理等，将来华工作外国人分为 A、B、C 三类，按标准实行分类管理。

一、外国高端人才（A 类）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

特殊人才等“高精尖缺”外国高端人才，符合国家引进外国人才重点和目
录及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A 类，实行“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服务。

（一）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或备

案同意的副省级以上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人才引进计划（见成就标准说明 
1）的入选者。

（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1.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
2. 以下奖项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法

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英国皇家金质奖章；科普利奖章；图灵奖；菲
尔兹奖；沃尔夫数学奖；阿贝尔奖；拉斯克奖；克拉福德奖；日本国际奖；
京都奖；邵逸夫奖；著名建筑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2）；著名工业设计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3）。

3. 各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4. 担任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见成就标准

说明 4）和科教类国际组织委员、会员、理事的。
5. 各国国立研究所或国家实验室主任负责人、高级研究员。
6. 各国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或主要成员。
7. 担任过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JCR 一、二区）正、副总编和高级会员。
8.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同等贡献作者）在国际高水平科技期刊

（所在专业领域《期刊引用报告》JCR 一、二区）发表论文 3 篇。
9. 曾任国（境）外高水平大学中层以上管理职务或聘为教授、副教授的。

10. 曾任世界 500 强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5）总部高层管理职位和
技术研发主要成员、二级公司或地区总部副总经理以上管理职位、技术研
发负责人。

11. 曾在国际著名金融机构（见成就标准说明 6）、国际著名会计师事
务所（见成就标准说明 7）高层管理职位任职。

12. 世界著名音乐、美术、艺术学院校长、副校长及教授及副教授（见
成就标准说明 8）。

13. 担任世界著名乐团（见成就标准说明 9）首席指挥和声部演奏员。
14. 曾在世界著名歌剧院（见成就标准说明 10）或音乐厅（见成就标

准说明 11）以个人专场出演的艺术家。
15. 曾获著名文学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2）、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3）、著名音乐奖（见成就标准说明 14）、著名广告奖（见
成就标准说明 15）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及国际著名艺术比赛（见成就标准
说明 16）一类比赛大奖、一等奖或二类比赛大奖个人奖项及曾担任过以上
奖项和比赛的评委。

16. 奥运会或近两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及其他重要国
际赛事（见成就标准说明 17）进入前八名和亚运会或近两届列入亚运会项
目的亚洲杯、亚锦赛前三名的知名运动员、负责培养的主教练或教练组核
心成员。

17. 曾在外国政府机构担任部长级以上领导职务、在著名国际组织或
非政府组织（见成就标准说明 18）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

18. 世界及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者或从事其竞赛项目培训的专业人才；
持有国际通用最高等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我国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的高技能人才。

（三）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1. 中央所属企业及二级子公司、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或地区总部、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大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2. 在国家认定的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实验
室（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门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经信部门认定）及地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科技部门认定）工作的
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3. 国内外中型企业（见成就标准说明 19）聘用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
职务的人员或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条目和《中西部
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条目的小型外商投资企业聘请的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4. 受聘担任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层以上管理职务或副教授、副研究
员及职业院校聘任的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导教师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的人员。

5. 国内三甲综合医院或副省级以上城市专科医院或外资医院聘任担任
高级管理职务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6. 国内一流乐团等艺术团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0）聘用的首席指挥、
艺术总监及首席演奏员。

7. 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见成就标准说明 21）聘任的总编、副总编、
首席播音员、资深主持人、策划主管、版面设计主管等具有高级管理或技
术职务的人员。

8. 国家级、省级运动队或俱乐部聘请的主力运动员、主教练或教练组
核心成员。

9. 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6 倍的外籍人
才。

（四）创新创业人才 
1.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企业实际投资累计不低于 50 万美元、个人股份不
低于 30% 的企业创始人。

2. 以拥有的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出资，连
续三年年销售额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企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首席技术专家。

3. 列入省级有关部门制定的创新企业清单或科创职业清单的单位聘请
的具有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的人员。

（五）优秀青年人才 
40 岁以下在国（境）外高水平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

青年人才。
（六）计点积分在 85 分以上的 

二、外国专业人才（B 类）
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指导目录和岗位需求，属于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发

展急需的外国专业人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确定为 B 类。
（一）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 2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外国专业人

才。符合以下条款规定之一的： 
1. 在教育、科研、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特殊领域

从事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2. 执行中外政府间协议、国际组织间协议、中外经贸和工程技术合同

的人员，对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和科教类国际组织派遣的人员按照政府间交
流合作协议条款相应放宽年龄要求。

3.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聘雇人员和境外专家组织驻华机构代表。
4. 跨国公司派遣的中层以上雇员、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的首席

代表和代表。
5. 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聘用的外国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二）持有国际通用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急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 
（三）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

母语教学，并取得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且具有 2 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
历。其中，取得教育类、语言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取得所在
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的，可免除工作经历
要求。

（四）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 4 倍的外
籍人才。 

（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专门人员和实施项目的人员。 
（六）计点积分在 60 分以上的专业人才。 

三、其他外国人员（C 类）
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外国人员，确定

为 C 类，主要包括：
（一）符合现行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管理规定的外国人员； 
（二）从事临时性、短期性（不超过 90 日）工作的外国人员； 
（三）实施配额制管理的人员，包括根据政府间协议来华实习的外国

青年、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和境外高校外籍毕业生、远洋捕捞等特
殊领域工作的外国人等。



积分要素分赋值表（暂行版）

直接赋予资格项

计分项 标准 得分

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标准
创新创业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

_

_
_

20
17
14
11
8
5
0

20

15
10

最高 20 分
5
0

15
10
5
0
5
5
5
4
3
2
1

10
10
10
10
15
10
5
0
5
5
5
5

0-10

45 及以上
（35,45）
（25,35）
（15,25）
（7,15）
（5,7）
小于 5

硕士；技师或相当
学士；高级工或相当

超过 2 年的，每增加一年，增加一分
2 年

不满两年
年工作时间 9 及以上

（6,9）
（3,6）
小于 3

曾经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取得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学士及以上学位

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五级或以上
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四级
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三级
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二级
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一级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国家级贫困县等特别地区
（18,25）
（26,45）
（46,55）
（56,60）

大于 60
毕业于国（境）外高水平大学
有世界 500 强企业任职经验

具有专利等知识产权的
已连续在华工作年限 5 年及以上的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缺特殊人才
（由省级外国人工作管理部门制定具体标准）

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
成就认定标准

国内聘用单位支付
年薪（万元）

此项最高 20 分

每年工作时间
此项最高 15 分

单位：月

毕业于国（境）外高水平大学
或有全球 500 强企业任职经

验及其他规定条件的
此项最高 5 分

受教育程度或取得
职业技能资格证等

此项最高 20 分

工作年限
此项最高 20 分

汉语水平
此项最高 5 分

工作定向
此项最高 10 分

年龄（岁）
此项最高 15 分

地方鼓励性加分
此项最高 10 分

博士；国际通用最高等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或高级技师或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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